
关于湖南荣昌未开票自查情况说明


天元区税务局：

经要求，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对自开业以来申报增值税未开票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汇报如下：

从2012年10月成立至2024年12月，增值税申报表未开票销售额合计为-4194636.7元，未开票销项税额-552214.94元。后我司财务人员逐月检查申报表后发现存在以下两点问题导致申报表销售收入及税额异常。
①申报填写错误：经查2014年12月申报表的表一填写有误，我司填报人员在未开票一栏时误将当月税额全部按17%税率填报销售收入，（税额-641,478.11元，按17%税率推算未开票销售额为-3,773,400.6元）。当月实际未开票有两个税率，17%税率销售额-5,538,106.53元，税额-941,478.11元，6%税率的销售额5,000,000元，税额300,000元，当月实际未开票销售额为应-538,106.53元，税额-641,478.11元。申报错误导致当月未开票销售额减少3,235,294.07元（错误申报数-3,773,400.6-实际数应申报数（-538,106.53）），税额因按实际申报，并无影响。
②税务稽查调整：按要求，2015年9月经纳税稽查缴纳了2015年8月销售额5,295,403.47元的17%增值税900,218.59元，我司申报人将其填入纳税检查调整一栏，未填入未开票发票一栏，后期开票后冲减无票收入，却将此填入未开票发票一栏的负数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以上将这两项调整并入未开票金额和税额后，我公司自开业以来的未开票累计销售额实际为1126315.16元，累计税额154197.47元。
    后附我司成立至今的未开票统计表，望贵局核实！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7日

